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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８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泰”）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披露

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中披露的李三君的本次转让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错误，正确数值应当为

０．４０％

，现更正如下：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持股情况”

更正前：

单位：股

转让方 目前持股数 本次转让股数 剩余持股数

本次转让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文开福

６１６

，

７５９

，

４０８ １５４

，

１８９

，

８５２ ４６２

，

５６９

，

５５６ ４．９３％

余达

１５

，

０８０

，

１８５ ９

，

０４０

，

０９５ ６

，

０４０

，

０９０ ０．２９％

泰和县行健投资

有限公司

５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８％

泰和县易泰投资

有限公司

３７

，

５３４

，

７９５ １９

，

３３４

，

７９５ １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唐美姣

８

，

０１５

，

１４１ ４

，

００７

，

５７１ ４

，

００７

，

５７０ ０．１３％

马娟娥

６１

，

３５８

，

９６０ ６１

，

３５８

，

９６０ ０ １．９６％

曾小利

７

，

８２６

，

９１２ １

，

９５６

，

７２８ ５

，

８７０

，

１８４ ０．０６％

陈运

８４

，

９４４

，

８１３ ８４

，

９４４

，

８１３ ０ ２．７２％

曾力

１０１

，

３６２

，

２８６ ５３

，

２００

，

３９４ ４８

，

１６１

，

８９２ １．７０％

尹宪章

２５

，

４７８

，

３９５ １５

，

２３９

，

１９５ １０

，

２３９

，

２００ ０．４９％

李三君

２０

，

６４７

，

３８０ １２

，

３８７

，

６９０ ８

，

２５９

，

６９０ ０．３９％

合计：

１

，

０３８

，

７０８

，

２７５ ４４６

，

３６０

，

０９３ ５９２

，

３４８

，

１８２ １４．２７％

更正后：

单位：股

转让方 目前持股数 本次转让股数 剩余持股数

本次转让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文开福

６１６

，

７５９

，

４０８ １５４

，

１８９

，

８５２ ４６２

，

５６９

，

５５６ ４．９３％

余达

１５

，

０８０

，

１８５ ９

，

０４０

，

０９５ ６

，

０４０

，

０９０ ０．２９％

泰和县行健投资

有限公司

５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８％

泰和县易泰投资

有限公司

３７

，

５３４

，

７９５ １９

，

３３４

，

７９５ １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唐美姣

８

，

０１５

，

１４１ ４

，

００７

，

５７１ ４

，

００７

，

５７０ ０．１３％

马娟娥

６１

，

３５８

，

９６０ ６１

，

３５８

，

９６０ ０ １．９６％

曾小利

７

，

８２６

，

９１２ １

，

９５６

，

７２８ ５

，

８７０

，

１８４ ０．０６％

陈运

８４

，

９４４

，

８１３ ８４

，

９４４

，

８１３ ０ ２．７２％

曾力

１０１

，

３６２

，

２８６ ５３

，

２００

，

３９４ ４８

，

１６１

，

８９２ １．７０％

尹宪章

２５

，

４７８

，

３９５ １５

，

２３９

，

１９５ １０

，

２３９

，

２００ ０．４９％

李三君

２０

，

６４７

，

３８０ １２

，

３８７

，

６９０ ８

，

２５９

，

６９０ ０．４０％

合计：

１

，

０３８

，

７０８

，

２７５ ４４６

，

３６０

，

０９３ ５９２

，

３４８

，

１８２ １４．２７％

更正后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发布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就上述错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充分谅解。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Ａ

股简称： 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０２２３８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９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４３

、

１２２３５２

、

１１３００９

、

１９１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１２

广汽

０２／０３

、广汽转债、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广汽本田汽车有

限公司

７６

，

００７ ７０

，

５６６ ６８２

，

０８７ ６４２

，

２５２ ６．２０％ ７６

，

４９８ ６８

，

２６２ ６７２

，

４７９ ６４０

，

１０１ ５．０６％

广汽丰田汽车有

限公司

６３

，

８６０ ３５

，

４５８ ５３７

，

９５７ ４０１

，

１３１ ３４．１１％ ６０

，

６０９ ３６

，

８２６ ５３７

，

９７１ ４０９

，

０５７ ３１．５１％

广州汽车集团乘

用车有限公司

４６

，

６５２ ４９

，

５３５ ５０９

，

１２２ ４６８

，

３１３ ８．７１％ ４４

，

１６６ ４３

，

３２４ ４８４

，

９２６ ４６５

，

００３ ４．２８％

广汽菲亚特克莱

斯勒汽车有限

公司

９

，

７３９ １６

，

４６３ １１７

，

０１０ １９８

，

３１７ －４１．００％ ８

，

４５２ １７

，

６２３ １１５

，

００１ １８４

，

４９５ －３７．６７％

广汽三菱汽车有

限公司

１４

，

６２４ １５

，

９７２ １２５

，

９５５ １０６

，

２６４ １８．５３％ １２

，

５２０ １２

，

４７５ １３０

，

６４５ １０４

，

８２７ ２４．６３％

本田汽车（中国）

有限公司

１

，

２７２ １

，

５１０ １１

，

５３６ １７

，

２３３ －３３．０６％ １

，

３０６ １

，

３９７ １１

，

５８４ １６

，

９４１ －３１．６２％

广汽日野汽车有

限公司

１４４ ３９２ ３

，

７１７ ２

，

１１３ ７５．９１％ ２６１ ２８９ ３

，

５９８ ２

，

０１６ ７８．４７％

广州广汽比亚迪

新能源客车有限

公司

２０４ ３１２ ４

，

９９９ ３１８ １４７２．０１％ ３２３ ３１２ ４

，

９９９ ３３２ １４０５．７２％

汽车合计

２１２

，

５０２ １９０

，

２０８ １

，

９９２

，

３８３ １

，

８３５

，

９４１ ８．５２％ ２０４

，

１３５ １８０

，

５０８ １

，

９６１

，

２０３ １

，

８２２

，

７７２ ７．５９％

五羊

－

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

公司

５７

，

２１５ ８９

，

７７７ ７７９

，

８６８ ８９２

，

７９９ －１２．６５％ ７８

，

８８４ ８０

，

２２５ ７７４

，

９４４ ８８９

，

９９０ －１２．９３％

产品类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乘用车

２１２

，

１５４ １８９

，

５０４ １

，

９８３

，

６６７ １

，

８３３

，

５１０ ８．１９％ ２０３

，

５５１ １７９

，

９０７ １

，

９５２

，

６０６ １

，

８２０

，

４２４ ７．２６％

轿车

１０２

，

６９４ ７５

，

００８ ９１３

，

０２８ ７５０

，

５４６ ２１．６５％ １０３

，

８６０ ７１

，

８７２ ９０１

，

２５８ ７５３

，

８４２ １９．５６％

ＭＰＶ １０

，

６７５ ４

，

６７０ ７７

，

８０４ ３３

，

７５６ １３０．４９％ ６

，

１３１ ３

，

７９８ ７０

，

８１９ ３４

，

８２５ １０３．３６％

ＳＵＶ ９８

，

７８５ １０９

，

８２６ ９９２

，

８３５ １

，

０４９

，

２０８ －５．３７％ ９３

，

５６０ １０４

，

２３７ ９８０

，

５２９ １

，

０３１

，

７５７ －４．９７％

商用车

３４８ ７０４ ８

，

７１６ ２

，

４３１ ２５８．５４％ ５８４ ６０１ ８

，

５９７ ２

，

３４８ ２６６．１４％

客车

２０４ ３１２ ４

，

９９９ ３１８ １４７２．０１％ ３２３ ３１２ ４

，

９９９ ３３２ １４０５．７２％

货车

１４４ ３９２ ３

，

７１７ ２１１３ ７５．９１％ ２６１ ２８９ ３

，

５９８ ２

，

０１６ ７８．４７％

汽车合计

２１２

，

５０２ １９０

，

２０８ １

，

９９２

，

３８３ １

，

８３５

，

９４１ ８．５２％ ２０４

，

１３５ １８０

，

５０８ １

，

９６１

，

２０３ １

，

８２２

，

７７２ ７．５９％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６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１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

及可能存在被动减持股份预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执行裁定书的基本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北京

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伟业”）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８

）粤

０３１０

执

９０６

号之一》。 具体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广发融资租赁（广东）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金涛西街

３６

号

６１２

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０００３２２３１３０８５Ｅ

。

法定代表人：张威

被执行人：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１－５

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５５８４４８７３１７Ｇ

。

法定代表人：王磊

被执行人：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２１

号新

大都饭店

２３２０

房间（德胜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２７４７５２９２３６２

。

法定代表人：叶圣珉

上述当事人其他案由纠纷一案，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作出的（

２０１８

）粤广广州第

１３６６５８

号

公证债权文书。 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 申请执行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请求责令被执行人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４１

，

４２９

，

５１１．１１

元（人民币，下同），支付公证费

８１

，

３７４

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双倍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以实际清偿之日计算的具体数额为准）承担本案执行费

１０８

，

９１１

元及其他相关费用等，

以上个各项暂计

４１

，

６１９

，

７９６．１１

元，本院依法予以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查封、冻结或划拨被执行人北京首赫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被执行人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价值

４１

，

６１９

，

７９６．１１

元的财

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天鸿伟业持有公司

３１

，

９０３

，

１９８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６．０４％

。 因上述

质押贷款天鸿伟业将持有公司的

６

，

５２３

，

８９８

股股份质押给债权人广发融资租赁（广东）有

限公司，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１．２４％

。 上述被质押股份存在被强制变现的可能，天鸿伟业

因法院强制执行处置上述全部质押给广发融资租赁（广东）有限公司的股份，可能导致天

鸿伟业不再是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要求天鸿伟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天鸿伟业本次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

何影响。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８

）粤

０３１０

执

９０６

号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２０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１２

月

５

日以电话、电

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５

人），会议由董事长袁仲雪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

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激

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中有

１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认购

２２

万股。同时结合公司实际回购完成的股份数量， 公司董事会根

据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

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３１７

名调整为

３０６

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数由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调整为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需再次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激励计划

（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激励对象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袁仲雪、延万华、张必书、王建业、宋军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权益数量的公告》（临

２０１８－１２２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下简称“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

２

、《关于向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拟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

授予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袁仲雪、延万华、张必书、王建业、宋军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授予公告》（临

２０１８－１２３

）详

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独立董事对上述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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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１２１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１２

月

５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吉庆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权益数量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激

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中有

１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认购

２２

万股。同时结合公司实际回购完成的股份数量， 公司董事会根

据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

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３１７

名调整为

３０６

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数由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调整为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对

象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２

、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向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了核实，经审核，监事

会认为：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

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

（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时，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同意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限

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２２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７

人调整为

３０６

人。

●

授予权益数量：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调整为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轮胎”或“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根据《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名单〉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与职务在公司

内部网站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

何异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披露了《赛轮轮胎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临

２０１８－１０５

）。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披露了《赛轮轮胎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临

２０１８－１０８

）。

５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

量的议案》、《关于向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

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情况

（一）调整原因

鉴于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激励对象中有

１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

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认购

２２

万股。同时结合公司实际回购完成的股

份数量，公司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二）调整内容

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３１７

名调整为

３０６

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调整为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

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比

例

袁仲雪 董事长、总裁

２

，

３００ １７．０６％ ０．８５％

延万华 副董事长

３００ ２．２３％ ０．１１％

张必书 董事

３００ ２．２３％ ０．１１％

王建业 董事、执行副总裁（常务）

３００ ２．２３％ ０．１１％

宋军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刘燕华 副总裁、财务总监

３００ ２．２３％ ０．１１％

谢小红 副总裁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周波 副总裁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周天明 副总裁

２６０ １．９３％ ０．１０％

朱小兵 副总裁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周如刚 副总裁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

２９５

人）

８

，

７１８ ６４．６８％ ３．２３％

合计（

３０６

人）

１３

，

４７８ １００％ ４．９９％

注：

１

、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１％

。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

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

。

２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

偶、父母、子女。

３

、 上述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

成。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鉴于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激励对象中有

１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

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认购

２２

万股。同时结合公司实际回购完成的股

份数量，公司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３１７

名调整为

３０６

名，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调整为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

计划的对象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内容属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

此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查验，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本激励计划调整事项、授予日的确定、授予条件的成就事项、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均符合《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

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授

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１２３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授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１

元

／

股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轮胎”或“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根据《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向符合条件的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授

予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名单〉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与职务在公司

内部网站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

何异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披露了《赛轮轮胎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临

２０１８－１０５

）。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

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披露了《赛轮轮胎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临

２０１８－１０８

）。

５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

量的议案》、《关于向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

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

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

３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

４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

（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上述任一情形，本激励计划的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授予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

、授予数量：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

３

、授予人数：

３０６

人

４

、授予价格：

１

元

／

股。

５

、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

Ａ

股普

通股。

６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及禁售期：

（

１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４８

个月。

（

２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４

个

月、

３６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

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

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

３

）在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本激励计

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

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 不能申请

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 销激励对象相应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

４

）本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①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及任期届满后

６

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③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

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７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③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④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

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

⑦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

１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

（

２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

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

３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０％

；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９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６０％

；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２０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８０％

。

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在解除限售日，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若限制性股票因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而未能解除

限售的，则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限制性股票并做注销处理，回购价格为授予价

格。

（

４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表现进行打分，个人当年实际解除

限售额度

＝

标准系数

×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档次， 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系数

１００％ ０

激励对象当年因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而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８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比

例

袁仲雪 董事长、总裁

２

，

３００ １７．０６％ ０．８５％

延万华 副董事长

３００ ２．２３％ ０．１１％

张必书 董事

３００ ２．２３％ ０．１１％

王建业 董事、执行副总裁（常务）

３００ ２．２３％ ０．１１％

宋军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刘燕华 副总裁、财务总监

３００ ２．２３％ ０．１１％

谢小红 副总裁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周波 副总裁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周天明 副总裁

２６０ １．９３％ ０．１０％

朱小兵 副总裁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周如刚 副总裁

２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

２９５

人）

８

，

７１８ ６４．６８％ ３．２３％

合计（

３０６

人）

１３

，

４７８ １００％ ４．９９％

注：

１

、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１％

。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

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

。

２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

偶、父母、子女。

３

、 上述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

成。

二、关于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

差异的说明

鉴于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激励对象中有

１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

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认购

２２

万股。同时结合公司实际回购完成的股

份数量，公司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３１７

名调整为

３０６

名，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上限）调整为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需再次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对调整事宜发表了明确意见。

三、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了核实，经审核，监事

会认为：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６

、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时，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同意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为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３０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３

，

４７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６

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

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激励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五、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一一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

经测算，预计未来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为

１８

，

４６４．８６

万元，则

２０１８

年一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

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２０１８

年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万元）

２０２１

年

（万元）

１３

，

４７８ １８

，

４６４．８６ １

，

０００．１８ １１

，

３８６．６６ ４

，

３８５．４０ １

，

６９２．６２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

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查验，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本激励计划调整事项、授予日的确定、授予条件的成就事项、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均符合《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

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认为：

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赛轮轮胎及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授予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

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授

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５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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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８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

２０１８－１０２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周家秋女士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监事周家秋女士股份减

持计划的公告》（

２０１８－０４６

），对其股份减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监事周家秋女士因个人资金

需求，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拟减持

不超过

５０

万股公司股份，即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２７％

，合计不超过其所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

２２．９３５８％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由于其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于次日披露了《关于监

事周家秋女士股份减持进展公告》（

２０１８－０８０

）。 减持期间，监事周家秋女士按照预披露的减

持计划实施了部分减持。 上述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收到监事周家秋女士提交的《董监高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告

知函》，其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期间，其累计减持公

司股票

８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１３２％

，现将具体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减持股份来源

周家秋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

７．７１ ４ ０．００６６％

ＩＰＯ

前个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７．８３ ４ ０．００６６％

合计

－ － － ８ ０．０１３２％ －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周家秋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１８ ０．３６ ２１０ ０．３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５ ０．０９ ４６．５ ０．０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３．５ ０．２７ １６３．５ ０．２７

备注：

１．

由于“迪龙转债”持有人转股，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

司总股本为

６０４

，

８８８

，

０３０

股。 本公告中各项占比均参考此股本数。

２．

截至本公告日，周家秋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３５％

。 同

时，周家秋女士通过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及“融通一融丰

１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约

６６

，

５１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即为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说明

１

、周家秋女士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７

〕

９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周家秋女士严格遵守股份减持计划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３

、周家秋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４

、周家秋女士按照上述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１

、《董监高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